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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農業部 函

受文者：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

發文字號：農護字第11402401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3829303_附件1_1120829_農護字第1120238339號函釋.pdf、3829303_附
件2_1090629_農牧字第1090716541號函釋.pdf)

貴處函詢有關從事代購（辦）國外特定寵物至國內之業

者，是否違反動物保護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一案，復如說
明，請查照。

　

復貴處114年9月8日新北動防寵字第1143367029號函。
查動物保護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22條第1項規定：「任
何人不得販賣特定寵物(犬、貓)。但申請經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主管機關許可，並依法領得營業證照之業者，得經

營特定寵物之繁殖、買賣．．．」，並參照本部112年8月
29日農護字第1120238339號函(附件1)說明略以，凡受有財
產收入、對價或報酬等經濟利益，擅自經營特定寵物之繁

殖、買賣及寄養業行為，即應依本法第22條第1項規定申
請許可，不因其所收取費用之名目（如攝影費、仲介費、

服務費）而有差異，亦不受當事人主張其為代辦或代購而

拘束，合先敘明。

次查本部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9年6月29日農牧字第
1090716541號函(附件2)，任何人於國內有未經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主管機關許可，擅自經營特定寵物之買賣業行為，

縱然有部分買賣行為之行為地於境外，亦足以構成違反本
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承辦人：張茂萱
電話：(02)2312－4093
傳真：(02)2311－3620
電子信箱：mhchang@moa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第1頁，共2頁

寵物管理課 114/09/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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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22條第1項規定。
承上，有關貴處所詢從事代購（辦）國外特定寵物至國內

之業者，是否違反本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一事，個案行為
人所提供之服務，是否有於我國國內進行特定寵物買賣之

事實，並藉以獲取利益，仍請貴處本於權責調查審認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

副本：臺北市動物保護處、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、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、臺南市
動物防疫保護處、高雄市動物保護處、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、新竹市動物保
護及防疫所、新竹縣動物保護防疫所、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、南投縣家畜疾
病防治所、彰化縣動物防疫所、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、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
所、嘉義市政府建設處、屏東縣政府農業局、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、花蓮縣動
植物防疫所、臺東縣動物防疫所、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、金門縣動植物防疫
所、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

四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5/09/25
12:01:46

第2頁，共2頁

寵物管理課 114/09/25

1140004184


